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簡上字第18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梁家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朱星翰律師

            呂承翰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2年3月23日

所為之112年度桃交簡字第340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

判決處刑書案號：112年度速偵字第459號），提起上訴，本院管

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梁家銘無罪。

　　事實及理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

(一)被告梁家銘自民國112年2月2日晚間10時許起至同日晚間11

時許止，在桃園市○○區○○○000號20樓之5住處飲用摻入

米酒料理之燒酒雞湯，明知飲酒後已達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之程度，仍基於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於同

年2月3日凌晨0時40分，自住處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

通重型機車上路，嗣於同日凌晨1時8分，行經桃園市○○區

○○○○00號前，為警攔檢盤查，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

每公升0.70毫克。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

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

工具罪嫌。

(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有前揭犯行，係以被告之供

述、酒精測定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通知單等為其主要論據。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當時在停紅綠燈，綠燈起步往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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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待轉格在我的正前方，完全沒有停任何機車，我騎過路

口，前面大概10幾公尺有停車格，我往旁邊靠，準備要停，

警察就從後面攔到我前面，把我攔下來，我那時候已經停下

來了，準備要停車，警察就從後面過來，之後就問我有沒有

喝酒，我認為本案的酒測程序有問題，請判決無罪等語。辯

護人則為被告辯以：被告於警員攔查前，並無違規或肇事情

形，因此警察攔查不合法，又警員於被告表示拒絕酒測後，

未先告知拒絕酒測之效果，仍對被告進行酒測，故酒測違反

正當法律程序，酒測結果無證據能力，請為無罪判決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本案警員對被告施以吐氣酒精濃度測試之程序不合法：

1、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4項規定，警察機

關對於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其酒精濃度有無超過規定

標準，固得設測試檢定之處所實施酒測，惟除依該法得設置

檢測之處所外，警員得否不論場所、情況為何，而對駕駛人

實施酒測乙節，則未有明文。然參之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

1項第3款已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

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施：三、要

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可知，警察不得不顧時

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而隨

意對駕駛人要求實施酒測，乃必須依個案具體實際情狀，判

斷欲執行臨檢、盤查、取締之交通工具是否確有「已發生危

害」之情形，例如已駕車肇事；或有「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

危害」之情形存在，例如車輛蛇行、猛然煞車、車速異常等

等。易言之，無論「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

危害」之情形，皆必須具有「相當事由」或「合理事由」而

足資建立駕駛人有酒駕之合理可疑性，警察機關始得要求人

民接受酒測，否則其職權之行使即有違正當法律程序。

2、關於本案警員對被告進行酒測之經過，證人即當日實施酒測

之警員黃志瑋到庭證稱：我當時在待轉格，被告從我的左方

出現，經過我前方，他當時行駛在文化二路外側的機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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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車道有車道線，被告已經往外側超過車道線，騎出車道

外來，我想被告應該是要去買旁邊的檳榔，看到我在那邊，

所以又往前行駛，才又出來，才打方向燈，可能是打算要停

車還是怎麼樣，我看到被告偏離車道線行駛之後，才騎到被

告機車前面去攔他，但被告偏離車道行駛過程中，我沒有看

到他突然來回偏右又偏左，或彎彎曲曲行駛的狀況，被告就

是看到我，突然又改變車道，我覺得比較可疑，且如果沒有

回正，照被告行進的路徑，他會撞到我；而我攔被告時，問

他怎麼會偏離、要去的地方的目的地，被告好像回答說他要

停在旁邊買檳榔，當時沒有開違反交通規則罰單，但因有聞

到被告身上有酒味，我請被告吹簡易感知器檢查一下，有閃

燈後，我接著問被告有無喝酒，他說有喝摻酒精的雞湯，我

接著問被告食用結束的時間，請被告做酒測；又當時有跟被

告說他是因為違反何種規定而盤查，只是沒有錄到，因為聞

到酒味的時候才開密錄器等語（交簡上卷第136-144頁）。稽

之證人證述其攔查被告之前，所見被告騎乘機車偏離機車道

而向道路外側行駛，並猜測被告此舉可能係準備購買檳榔而

路邊停車之情形，與被告前揭所辯解之情節大致相符，足認

被告所辯尚非無稽。本案被告騎乘機車之行為，並無發生車

禍等危害甚明，而證人於當時既已認為被告偏離車道應係為

路邊停車，顯屬證人依客觀合理判斷可推知之結果，則被告

騎乘機車之行為，究竟有何易生危害之情況存在？即顯有疑

問。

3、證人固證稱被告當時偏離機車道之行進路徑，可能會與其發

生撞擊情事，惟動態之交通行為本即難免需面對各種應即時

調整、修正行車路徑之場合，且被告既然隨即回正，又無左

右偏移或蛇行之情形，足徵被告當時騎乘機車之行為，尚未

構成易生危害之情況，是證人對被告進行攔查，已有流於恣

意之嫌。況依警察機關執勤使用微型攝影機及影音資料保存

管理要點第1點及第3點第1款規定：內政部警政署為規範警察

機關執勤使用微型攝影機及影音資料之保存管理，以維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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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執勤安全及保障民眾權益，特訂定本要點；員警執行公務

與民眾接觸前或依個案研判有開啟必要時即應開啟，並完整

連續攝錄處理事件經過。可知警察執行職務時，開啟密錄器

並錄影乙節，雖非警察發動刑事調查作為之法定程序，然觀

諸上開規定之規範目的，警察於執行職務之際應開啟密錄器

錄影者，具有保存證據，以避免值勤結果發生爭議之重要功

能，殆無疑義。而證人證稱其於聞到酒味時始開啟密錄器，

故未錄到攔查前及攔查時之情形如前，此情亦經本院勘驗密

錄器錄影畫面，核未錄得證人發動攔查之始末屬實，有勘驗

筆錄及錄影畫面截圖附卷可參（交簡上卷第77-80頁）。證人

身為警察，對其所配戴密錄器錄影之重要性當知之甚明，卻

未於執勤時保持密錄器開啟狀態，堪認有規避保留發動攔查

事由證據之嫌。此外，證人又自承當時未對被告開立交通違

規之罰單，故本案警員攔查被告之理由，既有如前所述之疑

義，又欠缺可供司法為事後審查其攔查程序合法性之客觀證

據，本於刑事訴訟上「有疑唯利被告」之原則，即應為有利

於被告之認定。從而，本院認為，本案警員對被告進行攔

查，不符「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等事

由，其攔停被告並持酒精感知器要求被告吹氣，再進而對被

告施以酒精濃度測定，已違反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

款所規定之正當程序原則。

4、至關於警員有無告知被告得拒絕酒測部分。按依法維持公共

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乃警

察之任務（警察法第2條規定參照）。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

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要求駕

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以下簡稱酒測；警察職權行

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刑法第185條之3、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35條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4條第2款規定參照），

是駕駛人有依法配合酒測之義務。而主管機關已依上述法

律，訂定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規定警察對疑似酒後駕車

者實施酒測之程序，及受檢人如拒絕接受酒測，警察應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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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導並告知拒絕之法律效果，如受檢人仍拒絕接受酒測，始

得加以處罰。立法者為加強道路交通管理，維護交通秩序，

確保交通安全之目的，制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另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於所規定汽車駕駛人拒絕酒測者，除處罰

鍰，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並吊銷其駕駛執照，以及因此經

吊銷駕駛執照者，3年內不得考領使執照，吊銷其持有各級車

類之駕事執照等規定，係為考量道路交通行車安全，保護大

眾權益，其目的洵屬正當，且所採吊銷駕駛執照等手段，亦

可促使駕駛人接受酒測，進而遏止酒後駕車之不當行為，防

範發生交通事故，有助於上開目的之達成。事後立法者並提

高拒絕酒測之罰責，以防堵酒駕管制之漏洞，有效遏阻酒後

駕車行為。是以上開罰責手段具有杜絕此種僥倖心理，促使

汽車駕駛人接受酒測之效果（釋字第699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參

照）。準此，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4項第2款規定

雖規定駕駛人拒絕酒測之行政罰，主管機關亦訂定取締酒後

駕車作業程序，核其流程，受檢人如拒絕接受酒測時，警察

固應先行勸導並告知拒絕之法律效果，惟該等規定並未明定

對受測人實施酒測時，即須一律告知拒絕酒測之法律效果，

足見此一告知僅係在使受檢人於拒絕酒測時能了解拒測後所

帶來之不利益，而促使其配合酒測，其若仍拒絕酒測，方得

對其處以如罰鍰、吊銷駕照等行政罰，屬施以該等行政罰之

必要程序，但並非屬實施酒測時必備之法定程序，故警察實

施酒測前，無論有無告知得拒絕酒測暨其法律效果，並不影

響酒測程序之合法性。是辯護人就該部分所為之辯解，尚無

可採，併予敘明。

(二)本案應排除酒精測定紀錄表作為證據：

1、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

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

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定有明

文。考其立法理由，乃因刑事訴訟重在發見實體真實，使刑

法得以正確適用，形成公正之裁判，是以認定事實、蒐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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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即成為刑事裁判最基本課題之一。當前證據法則之發展，

係朝基本人權保障與社會安全保障兩個理念相調和之方向進

行，期能保障個人基本人權，又能兼顧真實之發見，而達社

會安全之維護。故刑事訴訟法該條所採者乃「法益權衡原

則」，即「相對排除理論」，以兼顧被告合法權益保障與發

現真實之刑事訴訟目的。至於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

護，如何求其平衡，因各國國情不同，學說亦是理論紛歧，

依實務所見，一般而言，違背法定程序取得證據之情形，常

因個案之型態、情節、方法而有差異，法官於個案權衡時，

允宜斟酌(1)違背法定程序之程度。(2)違背法定程序時之主

觀意圖。(3)違背法定程序時之情況。(4)侵害犯罪嫌疑人或

被告權益之種類及輕重。(5)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6)禁

止使用證據對於預防將來違法取得證據之效果。(7)偵審人員

如依法定程序有無發現該證據之必然性，及(8)證據取得之違

法對被告訴訟上防禦不利益之程度等各種情形，以為認定證

據能力有無之標準，俾能兼顧理論與實際，而應需要（最高

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227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本案證人即警員於執行攔查時，係屬在當時被告之騎乘機車

行為並未生危害，亦無「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情

形，或有何犯罪嫌疑存在前提下，任意攔停被告，進而直接

將酒精感知器放至被告面前，對其施以簡易酒精測試，復因

酒精檢知器有閃燈反應後，即詢問被告是否有喝酒，再以酒

測器對被告施以酒精濃度測試等情，業如前述，則該次攔檢

不具法定事由，流於恣意，不符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

第3款之規定，違法情節堪稱重大；且證人於執行本件酒測

時，明知應遵守此法治國之正當法律程序，卻不予遵守，且

規避保留攔查之證據，足見其違背法定程序之程度及主觀意

圖甚為嚴重。又酒駕危害交通安全，具有相當惡性，但被告

行車未見明顯不穩或搖晃蛇行等不能安全駕駛之情況，亦未

發生交通事故，所生危險尚非嚴重。復考量本案警員所違反

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係法治國賴於存在之重要價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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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違法取得之證據即酒測紀錄表，對於被告訴訟上防禦之

不利益程度，居於關鍵性之地位，若禁止使用該項證據，除

可預防、抑制警員將來違法取得證據外，並具有樹立執法人

員於執行公權力時，應嚴守正當法律程序之正面效應與深遠

意義。是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為維護正當

法律程序、司法純潔性及抑止違法偵查之憲法價值，本院認

上述經由違法程序取得之酒精測定紀錄表，並無證據能力，

應予以排除，不得作為本案不利於被告之證據。

(三)被告所涉公共危險罪嫌尚有不足：

 1、被告雖於警詢及偵查中，雖自白本案酒後騎乘機車之事實，

惟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尚須有其他證據以資補

強被告所為之自白，始得認定被告成立犯罪。

 2、本案之酒精測定紀錄表既係因違法程序取得，故無證據能力

而禁止使用，則被告於騎乘機車上路時，其吐氣酒精濃度為

多少？是否已達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所定之客觀處罰

標準？已無從證明。證人於本院審理時所證稱其聞到被告身

上有酒味等情，不過僅能證明被告可能有飲酒，並不足以補

強證明被告於本案騎乘機車之際，確實有飲酒，更無法證明

已達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規定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

每公升0.25毫克之標準。至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

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其上雖有記載被告之酒精濃度測定

值，惟該證據既係本於酒精測定紀錄表之結果而作成，自屬

以警察違法取得證據所派生之證據，基於毒樹果實原則之憲

法上正當法律程序要求及訴訟程序法理，亦不得作為證據使

用。從而，本案除被告之自白外，欠缺其他必要或補強之證

據，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四、綜上，本案卷存之其他事證，不足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為前開

犯行之有罪確信，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從而，原審適用

簡易程序為被告有罪之判決，容有未洽，故被告提起本件上

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合議庭將原判決撤銷，改依通常程

序自為第一審無罪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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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

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盈俊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江亮宇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大鈞

　　　　　　　　　　　　　　　　　　法　官　徐漢堂

　　　　　　　　　　　　　　　　　　法　官　李信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亭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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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簡上字第18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梁家銘




選任辯護人  朱星翰律師
            呂承翰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2年3月23日所為之112年度桃交簡字第340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案號：112年度速偵字第459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梁家銘無罪。
　　事實及理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
(一)被告梁家銘自民國112年2月2日晚間10時許起至同日晚間11時許止，在桃園市○○區○○○000號20樓之5住處飲用摻入米酒料理之燒酒雞湯，明知飲酒後已達不能安全駕駛動力交通工具之程度，仍基於酒後駕駛動力交通工具之犯意，於同年2月3日凌晨0時40分，自住處騎乘車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上路，嗣於同日凌晨1時8分，行經桃園市○○區○○○○00號前，為警攔檢盤查，測得吐氣所含酒精濃度達每公升0.70毫克。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吐氣所含酒精濃度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而駕駛動力交通工具罪嫌。
(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有前揭犯行，係以被告之供述、酒精測定紀錄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通知單等為其主要論據。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當時在停紅綠燈，綠燈起步往前行駛，待轉格在我的正前方，完全沒有停任何機車，我騎過路口，前面大概10幾公尺有停車格，我往旁邊靠，準備要停，警察就從後面攔到我前面，把我攔下來，我那時候已經停下來了，準備要停車，警察就從後面過來，之後就問我有沒有喝酒，我認為本案的酒測程序有問題，請判決無罪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以：被告於警員攔查前，並無違規或肇事情形，因此警察攔查不合法，又警員於被告表示拒絕酒測後，未先告知拒絕酒測之效果，仍對被告進行酒測，故酒測違反正當法律程序，酒測結果無證據能力，請為無罪判決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本案警員對被告施以吐氣酒精濃度測試之程序不合法：
1、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4項規定，警察機關對於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其酒精濃度有無超過規定標準，固得設測試檢定之處所實施酒測，惟除依該法得設置檢測之處所外，警員得否不論場所、情況為何，而對駕駛人實施酒測乙節，則未有明文。然參之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已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施：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可知，警察不得不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而隨意對駕駛人要求實施酒測，乃必須依個案具體實際情狀，判斷欲執行臨檢、盤查、取締之交通工具是否確有「已發生危害」之情形，例如已駕車肇事；或有「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情形存在，例如車輛蛇行、猛然煞車、車速異常等等。易言之，無論「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情形，皆必須具有「相當事由」或「合理事由」而足資建立駕駛人有酒駕之合理可疑性，警察機關始得要求人民接受酒測，否則其職權之行使即有違正當法律程序。
2、關於本案警員對被告進行酒測之經過，證人即當日實施酒測之警員黃志瑋到庭證稱：我當時在待轉格，被告從我的左方出現，經過我前方，他當時行駛在文化二路外側的機車車道，車道有車道線，被告已經往外側超過車道線，騎出車道外來，我想被告應該是要去買旁邊的檳榔，看到我在那邊，所以又往前行駛，才又出來，才打方向燈，可能是打算要停車還是怎麼樣，我看到被告偏離車道線行駛之後，才騎到被告機車前面去攔他，但被告偏離車道行駛過程中，我沒有看到他突然來回偏右又偏左，或彎彎曲曲行駛的狀況，被告就是看到我，突然又改變車道，我覺得比較可疑，且如果沒有回正，照被告行進的路徑，他會撞到我；而我攔被告時，問他怎麼會偏離、要去的地方的目的地，被告好像回答說他要停在旁邊買檳榔，當時沒有開違反交通規則罰單，但因有聞到被告身上有酒味，我請被告吹簡易感知器檢查一下，有閃燈後，我接著問被告有無喝酒，他說有喝摻酒精的雞湯，我接著問被告食用結束的時間，請被告做酒測；又當時有跟被告說他是因為違反何種規定而盤查，只是沒有錄到，因為聞到酒味的時候才開密錄器等語（交簡上卷第136-144頁）。稽之證人證述其攔查被告之前，所見被告騎乘機車偏離機車道而向道路外側行駛，並猜測被告此舉可能係準備購買檳榔而路邊停車之情形，與被告前揭所辯解之情節大致相符，足認被告所辯尚非無稽。本案被告騎乘機車之行為，並無發生車禍等危害甚明，而證人於當時既已認為被告偏離車道應係為路邊停車，顯屬證人依客觀合理判斷可推知之結果，則被告騎乘機車之行為，究竟有何易生危害之情況存在？即顯有疑問。
3、證人固證稱被告當時偏離機車道之行進路徑，可能會與其發生撞擊情事，惟動態之交通行為本即難免需面對各種應即時調整、修正行車路徑之場合，且被告既然隨即回正，又無左右偏移或蛇行之情形，足徵被告當時騎乘機車之行為，尚未構成易生危害之情況，是證人對被告進行攔查，已有流於恣意之嫌。況依警察機關執勤使用微型攝影機及影音資料保存管理要點第1點及第3點第1款規定：內政部警政署為規範警察機關執勤使用微型攝影機及影音資料之保存管理，以維護員警執勤安全及保障民眾權益，特訂定本要點；員警執行公務與民眾接觸前或依個案研判有開啟必要時即應開啟，並完整連續攝錄處理事件經過。可知警察執行職務時，開啟密錄器並錄影乙節，雖非警察發動刑事調查作為之法定程序，然觀諸上開規定之規範目的，警察於執行職務之際應開啟密錄器錄影者，具有保存證據，以避免值勤結果發生爭議之重要功能，殆無疑義。而證人證稱其於聞到酒味時始開啟密錄器，故未錄到攔查前及攔查時之情形如前，此情亦經本院勘驗密錄器錄影畫面，核未錄得證人發動攔查之始末屬實，有勘驗筆錄及錄影畫面截圖附卷可參（交簡上卷第77-80頁）。證人身為警察，對其所配戴密錄器錄影之重要性當知之甚明，卻未於執勤時保持密錄器開啟狀態，堪認有規避保留發動攔查事由證據之嫌。此外，證人又自承當時未對被告開立交通違規之罰單，故本案警員攔查被告之理由，既有如前所述之疑義，又欠缺可供司法為事後審查其攔查程序合法性之客觀證據，本於刑事訴訟上「有疑唯利被告」之原則，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從而，本院認為，本案警員對被告進行攔查，不符「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等事由，其攔停被告並持酒精感知器要求被告吹氣，再進而對被告施以酒精濃度測定，已違反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所規定之正當程序原則。
4、至關於警員有無告知被告得拒絕酒測部分。按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乃警察之任務（警察法第2條規定參照）。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以下簡稱酒測；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刑法第185條之3、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4條第2款規定參照），是駕駛人有依法配合酒測之義務。而主管機關已依上述法律，訂定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規定警察對疑似酒後駕車者實施酒測之程序，及受檢人如拒絕接受酒測，警察應先行勸導並告知拒絕之法律效果，如受檢人仍拒絕接受酒測，始得加以處罰。立法者為加強道路交通管理，維護交通秩序，確保交通安全之目的，制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另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於所規定汽車駕駛人拒絕酒測者，除處罰鍰，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並吊銷其駕駛執照，以及因此經吊銷駕駛執照者，3年內不得考領使執照，吊銷其持有各級車類之駕事執照等規定，係為考量道路交通行車安全，保護大眾權益，其目的洵屬正當，且所採吊銷駕駛執照等手段，亦可促使駕駛人接受酒測，進而遏止酒後駕車之不當行為，防範發生交通事故，有助於上開目的之達成。事後立法者並提高拒絕酒測之罰責，以防堵酒駕管制之漏洞，有效遏阻酒後駕車行為。是以上開罰責手段具有杜絕此種僥倖心理，促使汽車駕駛人接受酒測之效果（釋字第699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參照）。準此，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4項第2款規定雖規定駕駛人拒絕酒測之行政罰，主管機關亦訂定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核其流程，受檢人如拒絕接受酒測時，警察固應先行勸導並告知拒絕之法律效果，惟該等規定並未明定對受測人實施酒測時，即須一律告知拒絕酒測之法律效果，足見此一告知僅係在使受檢人於拒絕酒測時能了解拒測後所帶來之不利益，而促使其配合酒測，其若仍拒絕酒測，方得對其處以如罰鍰、吊銷駕照等行政罰，屬施以該等行政罰之必要程序，但並非屬實施酒測時必備之法定程序，故警察實施酒測前，無論有無告知得拒絕酒測暨其法律效果，並不影響酒測程序之合法性。是辯護人就該部分所為之辯解，尚無可採，併予敘明。
(二)本案應排除酒精測定紀錄表作為證據：
1、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定有明文。考其立法理由，乃因刑事訴訟重在發見實體真實，使刑法得以正確適用，形成公正之裁判，是以認定事實、蒐集證據即成為刑事裁判最基本課題之一。當前證據法則之發展，係朝基本人權保障與社會安全保障兩個理念相調和之方向進行，期能保障個人基本人權，又能兼顧真實之發見，而達社會安全之維護。故刑事訴訟法該條所採者乃「法益權衡原則」，即「相對排除理論」，以兼顧被告合法權益保障與發現真實之刑事訴訟目的。至於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如何求其平衡，因各國國情不同，學說亦是理論紛歧，依實務所見，一般而言，違背法定程序取得證據之情形，常因個案之型態、情節、方法而有差異，法官於個案權衡時，允宜斟酌(1)違背法定程序之程度。(2)違背法定程序時之主觀意圖。(3)違背法定程序時之情況。(4)侵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權益之種類及輕重。(5)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6)禁止使用證據對於預防將來違法取得證據之效果。(7)偵審人員如依法定程序有無發現該證據之必然性，及(8)證據取得之違法對被告訴訟上防禦不利益之程度等各種情形，以為認定證據能力有無之標準，俾能兼顧理論與實際，而應需要（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227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本案證人即警員於執行攔查時，係屬在當時被告之騎乘機車行為並未生危害，亦無「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情形，或有何犯罪嫌疑存在前提下，任意攔停被告，進而直接將酒精感知器放至被告面前，對其施以簡易酒精測試，復因酒精檢知器有閃燈反應後，即詢問被告是否有喝酒，再以酒測器對被告施以酒精濃度測試等情，業如前述，則該次攔檢不具法定事由，流於恣意，不符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違法情節堪稱重大；且證人於執行本件酒測時，明知應遵守此法治國之正當法律程序，卻不予遵守，且規避保留攔查之證據，足見其違背法定程序之程度及主觀意圖甚為嚴重。又酒駕危害交通安全，具有相當惡性，但被告行車未見明顯不穩或搖晃蛇行等不能安全駕駛之情況，亦未發生交通事故，所生危險尚非嚴重。復考量本案警員所違反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係法治國賴於存在之重要價值之一，且其違法取得之證據即酒測紀錄表，對於被告訴訟上防禦之不利益程度，居於關鍵性之地位，若禁止使用該項證據，除可預防、抑制警員將來違法取得證據外，並具有樹立執法人員於執行公權力時，應嚴守正當法律程序之正面效應與深遠意義。是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為維護正當法律程序、司法純潔性及抑止違法偵查之憲法價值，本院認上述經由違法程序取得之酒精測定紀錄表，並無證據能力，應予以排除，不得作為本案不利於被告之證據。
(三)被告所涉公共危險罪嫌尚有不足：
 1、被告雖於警詢及偵查中，雖自白本案酒後騎乘機車之事實，惟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尚須有其他證據以資補強被告所為之自白，始得認定被告成立犯罪。
 2、本案之酒精測定紀錄表既係因違法程序取得，故無證據能力而禁止使用，則被告於騎乘機車上路時，其吐氣酒精濃度為多少？是否已達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所定之客觀處罰標準？已無從證明。證人於本院審理時所證稱其聞到被告身上有酒味等情，不過僅能證明被告可能有飲酒，並不足以補強證明被告於本案騎乘機車之際，確實有飲酒，更無法證明已達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規定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之標準。至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通知單，其上雖有記載被告之酒精濃度測定值，惟該證據既係本於酒精測定紀錄表之結果而作成，自屬以警察違法取得證據所派生之證據，基於毒樹果實原則之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要求及訴訟程序法理，亦不得作為證據使用。從而，本案除被告之自白外，欠缺其他必要或補強之證據，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四、綜上，本案卷存之其他事證，不足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為前開犯行之有罪確信，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從而，原審適用簡易程序為被告有罪之判決，容有未洽，故被告提起本件上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合議庭將原判決撤銷，改依通常程序自為第一審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盈俊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江亮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大鈞
　　　　　　　　　　　　　　　　　　法　官　徐漢堂
　　　　　　　　　　　　　　　　　　法　官　李信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亭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簡上字第18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梁家銘


選任辯護人  朱星翰律師
            呂承翰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2年3月23日
所為之112年度桃交簡字第340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
判決處刑書案號：112年度速偵字第459號），提起上訴，本院管
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梁家銘無罪。
　　事實及理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
(一)被告梁家銘自民國112年2月2日晚間10時許起至同日晚間11時
    許止，在桃園市○○區○○○000號20樓之5住處飲用摻入米酒料理之
    燒酒雞湯，明知飲酒後已達不能安全駕駛動力交通工具之程度
    ，仍基於酒後駕駛動力交通工具之犯意，於同年2月3日凌晨0時
    40分，自住處騎乘車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上路，嗣
    於同日凌晨1時8分，行經桃園市○○區○○○○00號前，為警攔檢盤
    查，測得吐氣所含酒精濃度達每公升0.70毫克。因認被告涉犯
    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吐氣所含酒精濃度達每公升0.25
    毫克以上而駕駛動力交通工具罪嫌。
(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有前揭犯行，係以被告之供
    述、酒精測定紀錄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
    事件通知單等為其主要論據。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當時在停紅綠燈，綠燈起步往前行駛
    ，待轉格在我的正前方，完全沒有停任何機車，我騎過路口
    ，前面大概10幾公尺有停車格，我往旁邊靠，準備要停，警
    察就從後面攔到我前面，把我攔下來，我那時候已經停下來
    了，準備要停車，警察就從後面過來，之後就問我有沒有喝
    酒，我認為本案的酒測程序有問題，請判決無罪等語。辯護
    人則為被告辯以：被告於警員攔查前，並無違規或肇事情形
    ，因此警察攔查不合法，又警員於被告表示拒絕酒測後，未
    先告知拒絕酒測之效果，仍對被告進行酒測，故酒測違反正
    當法律程序，酒測結果無證據能力，請為無罪判決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本案警員對被告施以吐氣酒精濃度測試之程序不合法：
1、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4項規定，警察機
   關對於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其酒精濃度有無超過規定
   標準，固得設測試檢定之處所實施酒測，惟除依該法得設置
   檢測之處所外，警員得否不論場所、情況為何，而對駕駛人
   實施酒測乙節，則未有明文。然參之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
   1項第3款已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
   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施：三、要
   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可知，警察不得不顧時
   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而隨
   意對駕駛人要求實施酒測，乃必須依個案具體實際情狀，判
   斷欲執行臨檢、盤查、取締之交通工具是否確有「已發生危
   害」之情形，例如已駕車肇事；或有「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
   危害」之情形存在，例如車輛蛇行、猛然煞車、車速異常等
   等。易言之，無論「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
   危害」之情形，皆必須具有「相當事由」或「合理事由」而
   足資建立駕駛人有酒駕之合理可疑性，警察機關始得要求人
   民接受酒測，否則其職權之行使即有違正當法律程序。
2、關於本案警員對被告進行酒測之經過，證人即當日實施酒測
   之警員黃志瑋到庭證稱：我當時在待轉格，被告從我的左方
   出現，經過我前方，他當時行駛在文化二路外側的機車車道
   ，車道有車道線，被告已經往外側超過車道線，騎出車道外
   來，我想被告應該是要去買旁邊的檳榔，看到我在那邊，所
   以又往前行駛，才又出來，才打方向燈，可能是打算要停車
   還是怎麼樣，我看到被告偏離車道線行駛之後，才騎到被告
   機車前面去攔他，但被告偏離車道行駛過程中，我沒有看到
   他突然來回偏右又偏左，或彎彎曲曲行駛的狀況，被告就是
   看到我，突然又改變車道，我覺得比較可疑，且如果沒有回
   正，照被告行進的路徑，他會撞到我；而我攔被告時，問他
   怎麼會偏離、要去的地方的目的地，被告好像回答說他要停
   在旁邊買檳榔，當時沒有開違反交通規則罰單，但因有聞到
   被告身上有酒味，我請被告吹簡易感知器檢查一下，有閃燈
   後，我接著問被告有無喝酒，他說有喝摻酒精的雞湯，我接
   著問被告食用結束的時間，請被告做酒測；又當時有跟被告
   說他是因為違反何種規定而盤查，只是沒有錄到，因為聞到
   酒味的時候才開密錄器等語（交簡上卷第136-144頁）。稽之
   證人證述其攔查被告之前，所見被告騎乘機車偏離機車道而
   向道路外側行駛，並猜測被告此舉可能係準備購買檳榔而路
   邊停車之情形，與被告前揭所辯解之情節大致相符，足認被
   告所辯尚非無稽。本案被告騎乘機車之行為，並無發生車禍
   等危害甚明，而證人於當時既已認為被告偏離車道應係為路
   邊停車，顯屬證人依客觀合理判斷可推知之結果，則被告騎
   乘機車之行為，究竟有何易生危害之情況存在？即顯有疑問
   。
3、證人固證稱被告當時偏離機車道之行進路徑，可能會與其發
   生撞擊情事，惟動態之交通行為本即難免需面對各種應即時
   調整、修正行車路徑之場合，且被告既然隨即回正，又無左
   右偏移或蛇行之情形，足徵被告當時騎乘機車之行為，尚未
   構成易生危害之情況，是證人對被告進行攔查，已有流於恣
   意之嫌。況依警察機關執勤使用微型攝影機及影音資料保存
   管理要點第1點及第3點第1款規定：內政部警政署為規範警察
   機關執勤使用微型攝影機及影音資料之保存管理，以維護員
   警執勤安全及保障民眾權益，特訂定本要點；員警執行公務
   與民眾接觸前或依個案研判有開啟必要時即應開啟，並完整
   連續攝錄處理事件經過。可知警察執行職務時，開啟密錄器
   並錄影乙節，雖非警察發動刑事調查作為之法定程序，然觀
   諸上開規定之規範目的，警察於執行職務之際應開啟密錄器
   錄影者，具有保存證據，以避免值勤結果發生爭議之重要功
   能，殆無疑義。而證人證稱其於聞到酒味時始開啟密錄器，
   故未錄到攔查前及攔查時之情形如前，此情亦經本院勘驗密
   錄器錄影畫面，核未錄得證人發動攔查之始末屬實，有勘驗
   筆錄及錄影畫面截圖附卷可參（交簡上卷第77-80頁）。證人
   身為警察，對其所配戴密錄器錄影之重要性當知之甚明，卻
   未於執勤時保持密錄器開啟狀態，堪認有規避保留發動攔查
   事由證據之嫌。此外，證人又自承當時未對被告開立交通違
   規之罰單，故本案警員攔查被告之理由，既有如前所述之疑
   義，又欠缺可供司法為事後審查其攔查程序合法性之客觀證
   據，本於刑事訴訟上「有疑唯利被告」之原則，即應為有利
   於被告之認定。從而，本院認為，本案警員對被告進行攔查
   ，不符「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等事由，
   其攔停被告並持酒精感知器要求被告吹氣，再進而對被告施
   以酒精濃度測定，已違反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所
   規定之正當程序原則。
4、至關於警員有無告知被告得拒絕酒測部分。按依法維持公共
   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乃警
   察之任務（警察法第2條規定參照）。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
   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要求駕
   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以下簡稱酒測；警察職權行
   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刑法第185條之3、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35條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4條第2款規定參照），
   是駕駛人有依法配合酒測之義務。而主管機關已依上述法律
   ，訂定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規定警察對疑似酒後駕車者
   實施酒測之程序，及受檢人如拒絕接受酒測，警察應先行勸
   導並告知拒絕之法律效果，如受檢人仍拒絕接受酒測，始得
   加以處罰。立法者為加強道路交通管理，維護交通秩序，確
   保交通安全之目的，制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另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於所規定汽車駕駛人拒絕酒測者，除處罰鍰
   ，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並吊銷其駕駛執照，以及因此經吊
   銷駕駛執照者，3年內不得考領使執照，吊銷其持有各級車類
   之駕事執照等規定，係為考量道路交通行車安全，保護大眾
   權益，其目的洵屬正當，且所採吊銷駕駛執照等手段，亦可
   促使駕駛人接受酒測，進而遏止酒後駕車之不當行為，防範
   發生交通事故，有助於上開目的之達成。事後立法者並提高
   拒絕酒測之罰責，以防堵酒駕管制之漏洞，有效遏阻酒後駕
   車行為。是以上開罰責手段具有杜絕此種僥倖心理，促使汽
   車駕駛人接受酒測之效果（釋字第699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參照
   ）。準此，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4項第2款規定雖
   規定駕駛人拒絕酒測之行政罰，主管機關亦訂定取締酒後駕
   車作業程序，核其流程，受檢人如拒絕接受酒測時，警察固
   應先行勸導並告知拒絕之法律效果，惟該等規定並未明定對
   受測人實施酒測時，即須一律告知拒絕酒測之法律效果，足
   見此一告知僅係在使受檢人於拒絕酒測時能了解拒測後所帶
   來之不利益，而促使其配合酒測，其若仍拒絕酒測，方得對
   其處以如罰鍰、吊銷駕照等行政罰，屬施以該等行政罰之必
   要程序，但並非屬實施酒測時必備之法定程序，故警察實施
   酒測前，無論有無告知得拒絕酒測暨其法律效果，並不影響
   酒測程序之合法性。是辯護人就該部分所為之辯解，尚無可
   採，併予敘明。
(二)本案應排除酒精測定紀錄表作為證據：
1、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
   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
   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定有明文
   。考其立法理由，乃因刑事訴訟重在發見實體真實，使刑法
   得以正確適用，形成公正之裁判，是以認定事實、蒐集證據
   即成為刑事裁判最基本課題之一。當前證據法則之發展，係
   朝基本人權保障與社會安全保障兩個理念相調和之方向進行
   ，期能保障個人基本人權，又能兼顧真實之發見，而達社會
   安全之維護。故刑事訴訟法該條所採者乃「法益權衡原則」
   ，即「相對排除理論」，以兼顧被告合法權益保障與發現真
   實之刑事訴訟目的。至於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
   如何求其平衡，因各國國情不同，學說亦是理論紛歧，依實
   務所見，一般而言，違背法定程序取得證據之情形，常因個
   案之型態、情節、方法而有差異，法官於個案權衡時，允宜
   斟酌(1)違背法定程序之程度。(2)違背法定程序時之主觀意
   圖。(3)違背法定程序時之情況。(4)侵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
   權益之種類及輕重。(5)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6)禁止使
   用證據對於預防將來違法取得證據之效果。(7)偵審人員如依
   法定程序有無發現該證據之必然性，及(8)證據取得之違法對
   被告訴訟上防禦不利益之程度等各種情形，以為認定證據能
   力有無之標準，俾能兼顧理論與實際，而應需要（最高法院1
   04年度台上字第3227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本案證人即警員於執行攔查時，係屬在當時被告之騎乘機車
   行為並未生危害，亦無「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情形
   ，或有何犯罪嫌疑存在前提下，任意攔停被告，進而直接將
   酒精感知器放至被告面前，對其施以簡易酒精測試，復因酒
   精檢知器有閃燈反應後，即詢問被告是否有喝酒，再以酒測
   器對被告施以酒精濃度測試等情，業如前述，則該次攔檢不
   具法定事由，流於恣意，不符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
   款之規定，違法情節堪稱重大；且證人於執行本件酒測時，
   明知應遵守此法治國之正當法律程序，卻不予遵守，且規避
   保留攔查之證據，足見其違背法定程序之程度及主觀意圖甚
   為嚴重。又酒駕危害交通安全，具有相當惡性，但被告行車
   未見明顯不穩或搖晃蛇行等不能安全駕駛之情況，亦未發生
   交通事故，所生危險尚非嚴重。復考量本案警員所違反之正
   當法律程序原則，係法治國賴於存在之重要價值之一，且其
   違法取得之證據即酒測紀錄表，對於被告訴訟上防禦之不利
   益程度，居於關鍵性之地位，若禁止使用該項證據，除可預
   防、抑制警員將來違法取得證據外，並具有樹立執法人員於
   執行公權力時，應嚴守正當法律程序之正面效應與深遠意義
   。是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為維護正當法律
   程序、司法純潔性及抑止違法偵查之憲法價值，本院認上述
   經由違法程序取得之酒精測定紀錄表，並無證據能力，應予
   以排除，不得作為本案不利於被告之證據。
(三)被告所涉公共危險罪嫌尚有不足：
 1、被告雖於警詢及偵查中，雖自白本案酒後騎乘機車之事實，
    惟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尚須有其他證據以資補
    強被告所為之自白，始得認定被告成立犯罪。
 2、本案之酒精測定紀錄表既係因違法程序取得，故無證據能力
    而禁止使用，則被告於騎乘機車上路時，其吐氣酒精濃度為
    多少？是否已達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所定之客觀處罰
    標準？已無從證明。證人於本院審理時所證稱其聞到被告身
    上有酒味等情，不過僅能證明被告可能有飲酒，並不足以補
    強證明被告於本案騎乘機車之際，確實有飲酒，更無法證明
    已達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規定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
    每公升0.25毫克之標準。至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路
    交通管理事件通知單，其上雖有記載被告之酒精濃度測定值
    ，惟該證據既係本於酒精測定紀錄表之結果而作成，自屬以
    警察違法取得證據所派生之證據，基於毒樹果實原則之憲法
    上正當法律程序要求及訴訟程序法理，亦不得作為證據使用
    。從而，本案除被告之自白外，欠缺其他必要或補強之證據
    ，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四、綜上，本案卷存之其他事證，不足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為前開
    犯行之有罪確信，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從而，原審適用
    簡易程序為被告有罪之判決，容有未洽，故被告提起本件上
    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合議庭將原判決撤銷，改依通常程
    序自為第一審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條
、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盈俊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江亮宇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大鈞
　　　　　　　　　　　　　　　　　　法　官　徐漢堂
　　　　　　　　　　　　　　　　　　法　官　李信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亭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簡上字第18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梁家銘


選任辯護人  朱星翰律師
            呂承翰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2年3月23日所為之112年度桃交簡字第340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案號：112年度速偵字第459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梁家銘無罪。
　　事實及理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
(一)被告梁家銘自民國112年2月2日晚間10時許起至同日晚間11時許止，在桃園市○○區○○○000號20樓之5住處飲用摻入米酒料理之燒酒雞湯，明知飲酒後已達不能安全駕駛動力交通工具之程度，仍基於酒後駕駛動力交通工具之犯意，於同年2月3日凌晨0時40分，自住處騎乘車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上路，嗣於同日凌晨1時8分，行經桃園市○○區○○○○00號前，為警攔檢盤查，測得吐氣所含酒精濃度達每公升0.70毫克。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吐氣所含酒精濃度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而駕駛動力交通工具罪嫌。
(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有前揭犯行，係以被告之供述、酒精測定紀錄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通知單等為其主要論據。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當時在停紅綠燈，綠燈起步往前行駛，待轉格在我的正前方，完全沒有停任何機車，我騎過路口，前面大概10幾公尺有停車格，我往旁邊靠，準備要停，警察就從後面攔到我前面，把我攔下來，我那時候已經停下來了，準備要停車，警察就從後面過來，之後就問我有沒有喝酒，我認為本案的酒測程序有問題，請判決無罪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以：被告於警員攔查前，並無違規或肇事情形，因此警察攔查不合法，又警員於被告表示拒絕酒測後，未先告知拒絕酒測之效果，仍對被告進行酒測，故酒測違反正當法律程序，酒測結果無證據能力，請為無罪判決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本案警員對被告施以吐氣酒精濃度測試之程序不合法：
1、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4項規定，警察機關對於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其酒精濃度有無超過規定標準，固得設測試檢定之處所實施酒測，惟除依該法得設置檢測之處所外，警員得否不論場所、情況為何，而對駕駛人實施酒測乙節，則未有明文。然參之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已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施：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可知，警察不得不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而隨意對駕駛人要求實施酒測，乃必須依個案具體實際情狀，判斷欲執行臨檢、盤查、取締之交通工具是否確有「已發生危害」之情形，例如已駕車肇事；或有「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情形存在，例如車輛蛇行、猛然煞車、車速異常等等。易言之，無論「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情形，皆必須具有「相當事由」或「合理事由」而足資建立駕駛人有酒駕之合理可疑性，警察機關始得要求人民接受酒測，否則其職權之行使即有違正當法律程序。
2、關於本案警員對被告進行酒測之經過，證人即當日實施酒測之警員黃志瑋到庭證稱：我當時在待轉格，被告從我的左方出現，經過我前方，他當時行駛在文化二路外側的機車車道，車道有車道線，被告已經往外側超過車道線，騎出車道外來，我想被告應該是要去買旁邊的檳榔，看到我在那邊，所以又往前行駛，才又出來，才打方向燈，可能是打算要停車還是怎麼樣，我看到被告偏離車道線行駛之後，才騎到被告機車前面去攔他，但被告偏離車道行駛過程中，我沒有看到他突然來回偏右又偏左，或彎彎曲曲行駛的狀況，被告就是看到我，突然又改變車道，我覺得比較可疑，且如果沒有回正，照被告行進的路徑，他會撞到我；而我攔被告時，問他怎麼會偏離、要去的地方的目的地，被告好像回答說他要停在旁邊買檳榔，當時沒有開違反交通規則罰單，但因有聞到被告身上有酒味，我請被告吹簡易感知器檢查一下，有閃燈後，我接著問被告有無喝酒，他說有喝摻酒精的雞湯，我接著問被告食用結束的時間，請被告做酒測；又當時有跟被告說他是因為違反何種規定而盤查，只是沒有錄到，因為聞到酒味的時候才開密錄器等語（交簡上卷第136-144頁）。稽之證人證述其攔查被告之前，所見被告騎乘機車偏離機車道而向道路外側行駛，並猜測被告此舉可能係準備購買檳榔而路邊停車之情形，與被告前揭所辯解之情節大致相符，足認被告所辯尚非無稽。本案被告騎乘機車之行為，並無發生車禍等危害甚明，而證人於當時既已認為被告偏離車道應係為路邊停車，顯屬證人依客觀合理判斷可推知之結果，則被告騎乘機車之行為，究竟有何易生危害之情況存在？即顯有疑問。
3、證人固證稱被告當時偏離機車道之行進路徑，可能會與其發生撞擊情事，惟動態之交通行為本即難免需面對各種應即時調整、修正行車路徑之場合，且被告既然隨即回正，又無左右偏移或蛇行之情形，足徵被告當時騎乘機車之行為，尚未構成易生危害之情況，是證人對被告進行攔查，已有流於恣意之嫌。況依警察機關執勤使用微型攝影機及影音資料保存管理要點第1點及第3點第1款規定：內政部警政署為規範警察機關執勤使用微型攝影機及影音資料之保存管理，以維護員警執勤安全及保障民眾權益，特訂定本要點；員警執行公務與民眾接觸前或依個案研判有開啟必要時即應開啟，並完整連續攝錄處理事件經過。可知警察執行職務時，開啟密錄器並錄影乙節，雖非警察發動刑事調查作為之法定程序，然觀諸上開規定之規範目的，警察於執行職務之際應開啟密錄器錄影者，具有保存證據，以避免值勤結果發生爭議之重要功能，殆無疑義。而證人證稱其於聞到酒味時始開啟密錄器，故未錄到攔查前及攔查時之情形如前，此情亦經本院勘驗密錄器錄影畫面，核未錄得證人發動攔查之始末屬實，有勘驗筆錄及錄影畫面截圖附卷可參（交簡上卷第77-80頁）。證人身為警察，對其所配戴密錄器錄影之重要性當知之甚明，卻未於執勤時保持密錄器開啟狀態，堪認有規避保留發動攔查事由證據之嫌。此外，證人又自承當時未對被告開立交通違規之罰單，故本案警員攔查被告之理由，既有如前所述之疑義，又欠缺可供司法為事後審查其攔查程序合法性之客觀證據，本於刑事訴訟上「有疑唯利被告」之原則，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從而，本院認為，本案警員對被告進行攔查，不符「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等事由，其攔停被告並持酒精感知器要求被告吹氣，再進而對被告施以酒精濃度測定，已違反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所規定之正當程序原則。
4、至關於警員有無告知被告得拒絕酒測部分。按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乃警察之任務（警察法第2條規定參照）。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以下簡稱酒測；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刑法第185條之3、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4條第2款規定參照），是駕駛人有依法配合酒測之義務。而主管機關已依上述法律，訂定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規定警察對疑似酒後駕車者實施酒測之程序，及受檢人如拒絕接受酒測，警察應先行勸導並告知拒絕之法律效果，如受檢人仍拒絕接受酒測，始得加以處罰。立法者為加強道路交通管理，維護交通秩序，確保交通安全之目的，制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另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於所規定汽車駕駛人拒絕酒測者，除處罰鍰，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並吊銷其駕駛執照，以及因此經吊銷駕駛執照者，3年內不得考領使執照，吊銷其持有各級車類之駕事執照等規定，係為考量道路交通行車安全，保護大眾權益，其目的洵屬正當，且所採吊銷駕駛執照等手段，亦可促使駕駛人接受酒測，進而遏止酒後駕車之不當行為，防範發生交通事故，有助於上開目的之達成。事後立法者並提高拒絕酒測之罰責，以防堵酒駕管制之漏洞，有效遏阻酒後駕車行為。是以上開罰責手段具有杜絕此種僥倖心理，促使汽車駕駛人接受酒測之效果（釋字第699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參照）。準此，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4項第2款規定雖規定駕駛人拒絕酒測之行政罰，主管機關亦訂定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核其流程，受檢人如拒絕接受酒測時，警察固應先行勸導並告知拒絕之法律效果，惟該等規定並未明定對受測人實施酒測時，即須一律告知拒絕酒測之法律效果，足見此一告知僅係在使受檢人於拒絕酒測時能了解拒測後所帶來之不利益，而促使其配合酒測，其若仍拒絕酒測，方得對其處以如罰鍰、吊銷駕照等行政罰，屬施以該等行政罰之必要程序，但並非屬實施酒測時必備之法定程序，故警察實施酒測前，無論有無告知得拒絕酒測暨其法律效果，並不影響酒測程序之合法性。是辯護人就該部分所為之辯解，尚無可採，併予敘明。
(二)本案應排除酒精測定紀錄表作為證據：
1、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定有明文。考其立法理由，乃因刑事訴訟重在發見實體真實，使刑法得以正確適用，形成公正之裁判，是以認定事實、蒐集證據即成為刑事裁判最基本課題之一。當前證據法則之發展，係朝基本人權保障與社會安全保障兩個理念相調和之方向進行，期能保障個人基本人權，又能兼顧真實之發見，而達社會安全之維護。故刑事訴訟法該條所採者乃「法益權衡原則」，即「相對排除理論」，以兼顧被告合法權益保障與發現真實之刑事訴訟目的。至於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如何求其平衡，因各國國情不同，學說亦是理論紛歧，依實務所見，一般而言，違背法定程序取得證據之情形，常因個案之型態、情節、方法而有差異，法官於個案權衡時，允宜斟酌(1)違背法定程序之程度。(2)違背法定程序時之主觀意圖。(3)違背法定程序時之情況。(4)侵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權益之種類及輕重。(5)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6)禁止使用證據對於預防將來違法取得證據之效果。(7)偵審人員如依法定程序有無發現該證據之必然性，及(8)證據取得之違法對被告訴訟上防禦不利益之程度等各種情形，以為認定證據能力有無之標準，俾能兼顧理論與實際，而應需要（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227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本案證人即警員於執行攔查時，係屬在當時被告之騎乘機車行為並未生危害，亦無「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情形，或有何犯罪嫌疑存在前提下，任意攔停被告，進而直接將酒精感知器放至被告面前，對其施以簡易酒精測試，復因酒精檢知器有閃燈反應後，即詢問被告是否有喝酒，再以酒測器對被告施以酒精濃度測試等情，業如前述，則該次攔檢不具法定事由，流於恣意，不符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違法情節堪稱重大；且證人於執行本件酒測時，明知應遵守此法治國之正當法律程序，卻不予遵守，且規避保留攔查之證據，足見其違背法定程序之程度及主觀意圖甚為嚴重。又酒駕危害交通安全，具有相當惡性，但被告行車未見明顯不穩或搖晃蛇行等不能安全駕駛之情況，亦未發生交通事故，所生危險尚非嚴重。復考量本案警員所違反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係法治國賴於存在之重要價值之一，且其違法取得之證據即酒測紀錄表，對於被告訴訟上防禦之不利益程度，居於關鍵性之地位，若禁止使用該項證據，除可預防、抑制警員將來違法取得證據外，並具有樹立執法人員於執行公權力時，應嚴守正當法律程序之正面效應與深遠意義。是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為維護正當法律程序、司法純潔性及抑止違法偵查之憲法價值，本院認上述經由違法程序取得之酒精測定紀錄表，並無證據能力，應予以排除，不得作為本案不利於被告之證據。
(三)被告所涉公共危險罪嫌尚有不足：
 1、被告雖於警詢及偵查中，雖自白本案酒後騎乘機車之事實，惟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尚須有其他證據以資補強被告所為之自白，始得認定被告成立犯罪。
 2、本案之酒精測定紀錄表既係因違法程序取得，故無證據能力而禁止使用，則被告於騎乘機車上路時，其吐氣酒精濃度為多少？是否已達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所定之客觀處罰標準？已無從證明。證人於本院審理時所證稱其聞到被告身上有酒味等情，不過僅能證明被告可能有飲酒，並不足以補強證明被告於本案騎乘機車之際，確實有飲酒，更無法證明已達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規定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之標準。至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通知單，其上雖有記載被告之酒精濃度測定值，惟該證據既係本於酒精測定紀錄表之結果而作成，自屬以警察違法取得證據所派生之證據，基於毒樹果實原則之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要求及訴訟程序法理，亦不得作為證據使用。從而，本案除被告之自白外，欠缺其他必要或補強之證據，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四、綜上，本案卷存之其他事證，不足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為前開犯行之有罪確信，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從而，原審適用簡易程序為被告有罪之判決，容有未洽，故被告提起本件上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合議庭將原判決撤銷，改依通常程序自為第一審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盈俊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江亮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大鈞
　　　　　　　　　　　　　　　　　　法　官　徐漢堂
　　　　　　　　　　　　　　　　　　法　官　李信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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